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人[2010]3号


关于批准李林等二名同志为中青年骨干教师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经个人申请，系（部、基地）推荐，有关职能部门审查，学校考评小组评审并公示，董事长审批，批准李林等2名同志为中青年骨干教师，相关待遇从2009年12月28日起按照文件有关规定执行。
具体名单如下：
经济管理系：李林

新闻与法学系：罗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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